
 

 

香  港  中  文  大  學  

 

教  務  會  

 

二 ○ 二 三 至 二 四 年 度 第 三 次 會 議  

 

 

二 ○ 二 三 至 二 四 年 度 第 三 次 教 務 會 會 議 於 二 ○ 二 四 年 四 月 十 日 舉 行 。 該 會 議

處 理 了 下 列 主 要 事 項 （ 不 包 括 屬 保 留 事 項 的 項 目 ） 。  

 

教 務 會 副 學 位 、 專 業 及 持 續 教 育 課 程 委 員 會 建 議 由 所 述 日 期 起 取 消 下 列 課

程 ：  

 
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聽 力 學 與 聽 覺 科 學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 二 ○ 二 四 年 一 月  

2  中 醫 學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（ 中 風 及 腦 相 關 疾 病 ）  二 ○ 二 三 至 二 四 年 度

3  中 醫 及 中 西 醫 協 作 管 理 專 業 證 書 課 程  二 ○ 二 三 至 二 四 年 度

4  遺 傳 輔 導 護 理 專 業 證 書 課 程  二 ○ 二 四 年 一 月  

5  社 區 精 神 健 康 與 復 元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 

有 關 學 院 院 務 會 或 教 務 會 副 學 位 、 專 業 及 持 續 教 育 課 程 委 員 會 建 議 由 所 述 日

期 起 開 設 下 列 課 程 ：  

 
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航 天 科 學 與 地 球 信 息 學 理 學 士 課 程  二 ○ 二 四 至 二 五 年 度

2  教 育 服 務 與 行 政 高 級 文 憑 課 程  二 ○ 二 四 年 九 月  

3  專 業 傳 意 高 級 文 憑 課 程  二 ○ 二 四 年 九 月  

4  視 覺 藝 術 高 等 文 憑 課 程  二 ○ 二 四 年 七 月  

5  多 媒 體 設 計 證 書 課 程  二 ○ 二 四 年 七 月  

6  香 港 歷 史 及 古 蹟 導 賞 證 書 課 程  二 ○ 二 四 年 七 月  

 

核 准 由 再 度 批 核 副 學 位 、 專 業 及 持 續 教 育 課 程 專 責 委 員 會 提 出 ， 有 關 再 度 批

核 十 二 項 自 資 的 副 學 位 課 程 的 建 議 。  

 

接 納 下 列 委 員 會 二 ○ 二 二 至 二 三 年 度 週 年 報 告 ， 並 由 各 委 員 會 主 席 輔 以 口 頭

報 告 ：  

 

  本 科 考 試 委 員 會  

  教 務 會 通 識 教 育 委 員 會  

  教 務 會 體 育 委 員 會  

  教 務 會 師 生 諮 詢 委 員 會  

  教 務 會 大 學 出 版 社 委 員 會  

 

核 准 University of Exeter, UK 及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開 設 哲 學 博 士 聯 合 培 養 課 程 。  

 

核 准 King Abdulla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,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及 香 港 中 文 大 學

（ 深 圳 ） （ 中 大 （ 深 圳 ） ） 由 二 ○ 二 四 至 二 五 年 度 起 開 設 ： （ 一 ） 計 算 機 科

學 哲 學 博 士 雙 學 位 及 聯 合 培 養 課 程 ； 及 （ 二 ） 數 學 哲 學 博 士 雙 學 位 及 聯 合 培

養 課 程 。  

 

 



 （ 二 ）  

 

按 中 大（ 深 圳 ）學 術 委 員 會 建 議 ， 中 大（ 深 圳 ）由 所 述 日 期 起 開 設 下 列 課 程 ： 

 
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計 算 生 物 與 醫 學 信 息 學 哲 學 碩 士 博 士 銜 接 課 程  二 ○ 二 五 至 二 六 年 度

2  城 市 學 哲 學 碩 士 博 士 銜 接 課 程  二 ○ 二 四 至 二 五 年 度

3  統 計 學 理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二 五 至 二 六 年 度

 

核 准 中 大 工 程 學 院 、 理 學 院 、 社 會 科 學 院 及 中 大 （ 深 圳 ） 由 二 ○ 二 四 至 二 五

年 度 起 合 辦 以 下 雙 主 修 課 程 ：  

 

–  航 天 科 學 與 地 球 信 息 學 及 X 理 學 士 雙 主 修 課 程  

  

 供 中 大 學 生 修 讀 （ X 為 其 中 一 項 由 中 大 或 中 大 （ 深 圳 ） 開 設 的 第 二 主

修 ） ：  

 （ 一 ）  中 大 開 設 的 第 二 主 修 ：  

能 源 與 環 境 工 程 學 、 機 械 與 自 動 化 工 程 學 、 地 球 與 環 境 科

學 、 物 理 、 地 理 與 資 源 管 理 學 （ 與 太 空 與 地 球 信 息 科 學 研 究

所 合 作 ）  

 （ 二 ）  中 大 （ 深 圳 ） 開 設 的 第 二 主 修 ：  

數 據 科 學 與 大 數 據 技 術 、 城 市 管 理 、 電 子 與 計 算 機 工 程 、 新

能 源 科 學 與 工 程 、 物 理 學  

  

 供 中 大 （ 深 圳 ） 學 生 修 讀 （ X 為 其 中 一 項 由 中 大 （ 深 圳 ） 開 設 的 第 一

主 修 ） ：  

數 據 科 學 與 大 數 據 技 術 、 城 市 管 理 、 電 子 與 計 算 機 工 程 、 新 能 源 科 學

與 工 程 、 物 理 學  

 

核 准 由 二 ○ 二 四 至 二 五 年 度 起 重 組 中 國 研 究 中 心 及 雅 禮 中 國 語 文 研 習 所 。  

 

省 悉 二 ○ 二 五 至 二 八 年 度 學 術 規 劃 建 議 籌 備 工 作 的 進 度 ， 並 授 權 教 務 籌 劃 委

員 會 認 可 二 ○ 二 五 至 二 八 年 度 學 術 規 劃 建 議 ， 才 將 建 議 提 交 校 董 會 審 核 以 呈

交 教 資 會 。  

 

向 已 卸 下 現 職 的 教 務 會 成 員 致 謝 。  

 

 

 

 

 

二 ○ 二 四 年 六 月  


